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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76 号 
 

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、3 月 15 日、4 月 8 日、4 月 17

日分别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，要求你公司和年审机构永拓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永拓所”）就你公司控股子

公司易有乐网络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有乐”）

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、业务模式、交易过程等收入确认真实性问

题进行核实说明，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退市风险的情

形。你公司回复称，易有乐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、结构合理的

技术及管理团队，积累了众多客户及广告代理商资源，能够保障

公司开展业务；易有乐承担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的首要责任，有

权自主决定提供服务的价格并承担了相关信用风险，因此采用总

额法确认收入。 

2022 年 4月 30日，你公司披露 2021年年报，我部于 5月 5

日向你公司发出 2021 年年报问询函，要求你公司和永拓所就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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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披露的相关交易及营业收入确认的真实性、可持续性，营业收

入扣除的合理性、准确性进行核实并回复；于 9 月 8 日、11 月

11 日分别向你公司发出 2022 年半年报问询函和 2022 年三季报

问询函，要求你公司和永拓所就 2022 年以来易有乐业务收入显

著下滑情况、易有乐员工欠薪、离职情况，进而对易有乐业务模

式的可持续性、稳定性进行核实说明。截至发函日，你公司及永

拓所未就上述定期报告问询函件所涉问题进行完整、准确的回复。 

近日，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对你公司出具了行政处罚及市

场禁入事先告知书，以及《关于对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采

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〔2022〕147 号，

以下简称《决定书》）。《决定书》显示，易有乐信息技术服务业

务收入确认政策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的规

定，技术研发服务业务交易不具有商业合理性，技术研发服务业

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开展均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，

导致你公司 2021 年报虚增营业收入，相关收入未按照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

内容与格式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作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

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进行披露，营业收入专项扣除后的金额

披露不准确。 

上述监管问询情况和行政监管措施表明，你公司 2021 年通

过控股子公司易有乐开展业务并确认收入共计约 1.36 亿元，其

中技术研发服务业务不具有商业合理性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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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政策不合规；技术研发服务业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开展均

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。综上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九章第三节等有关规定，你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应予

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金额，

以及你公司编制的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均存在不准确、

不完整情况，永拓所出具的《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》（永证专字（2022）

第 310296 号）涉嫌存在不准确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在 2023年 2月 1日前认真核实 2021年度应当予以

扣除的营业收入情况，积极按要求进行整改，重新编制 2021 年

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，并对 2021 年年度报告相关披露情况予

以更正；请永拓所在前述期限内对你公司披露内容的合规性、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实，并出具明确的专项核查意见。

同时，请你公司及永拓所完整、准确地回复前期未回复的相关监

管问询函件。 

我部特别提醒你公司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相

关中介机构，你公司若未按照有关规定扣除相关收入的，我所将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条第四款规定，按照扣除后营业

收入决定是否对你公司股票实施终止上市。对此，你公司股票可

能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条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，并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2 条规定，你公司股票将在发生

相关终止上市情形次一交易日停牌。请你公司充分披露可能触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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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股票终止上市风险，并充分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股票停牌及终

止上市风险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12月 30 日 


